
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税务机关在对工资薪金进行合理性确

认时，可按以下原则掌握：

（一）企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二）企业所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

（三）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

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

（四）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义务。

（五）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

二、关于工资薪金总额问题

《 实施条例》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条所称的“工资薪金总

额”，是指企业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总和，

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以及养老保险

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

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

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关于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

《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

（一）尚未实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企业，其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

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包括职工食堂、职工浴室、理发室、医务

所、托儿所、疗养院等集体福利部门的设备、设施及维修保养费用和

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劳务费等。

（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

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

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

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

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三）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

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

四、关于职工福利费核算问题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应该单独设置账册，进行准确核算。

没有单独设置账册准确核算的，税务机关应责令企业在规定的期限

内进行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税务机关可对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

费进行合理的核定。

五、本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

（国税函[2009]3号；2009年1月4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08年第43号

一、自2009年1月1日起，对《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

的通知》（国发[1997]37号）中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

投资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

进口设备、加工贸易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

述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在

原规定范围内继续免征关税。

二、自2009年1月1日起，对《 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

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署税[1999]791号）中规定的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进行技术改造以及按《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

及其配套技术、配件、备件，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在原规定范

围内继续免征关税。

三、自2009年1月1日起，对软件生产企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以及其他比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

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执行的企业和项目，进口设备及其配

套技术、配件、备件，一律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在原规定范围

内继续免征关税。

四、对20 08年11月10日以前获得《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

确认书》的项目，于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报进口的设备及其配套

技术、配件、备件，按原规定继续执行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的政策，2009年7月1日及以后申报进口的，一律恢复征收进口环节

增值税，符合原免税规定的，继续免征关税。

（200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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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审计跟踪检查的要点
刘卫红

对审计结论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是审计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笔者认 为，审计跟踪检查的要点包括以 下方面：

1.复核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的落实程度。检查被审单位是否依据有关财税法规和财务制度对应该调账的会计事项进行

调账，应缴、应罚的款项是否已缴纳入库，应建立健全的内控制度是否进一步健全完善，其成效如何。如发现被审单位没

有落实审计意见和决定，属主观原因和人为因素不进行纠错整改的，应帮助其提高认识，督促落实审计结论。2.跟踪督

促审计移交案件的办理。对于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要建议主管部门

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对于涉嫌犯 罪的案件，应移交司法机关审理。3.评定审计意见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如发现被审单

位对合理可行的审计意见（决定）未按要求纠正 整改，应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执行审计结论。如发现审计意见（决定）事实

不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凿、审计建议不便于操作等情况，应及时予以 纠正。4.发现新情况，找出新问题。首先，按审计决

定的内容逐项核对落实情况，并注重检查是否有屡犯的行为。其次，检查审计建议的采纳情况。重点检查被审单位是否已

采纳审计建议，其效果如何。
（作者单位 ：湖南省衡阳市 712 矿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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